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腾安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3 日起，本公司增加腾安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

以腾安基金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业务

1 005827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2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3 110028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腾安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1元。腾

安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
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腾安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
款方式以腾安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
通常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
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
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腾安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腾安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
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
前提下，以腾安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2.腾安基金暂不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腾安基金今后如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可
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腾安基金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腾安基金。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腾安基金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 33号腾讯滨海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联系人：谭广锋
客户服务电话：95017（拨通后转 1转 8）
公司网址：https://www.txfund.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 日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 自 2020 年 7 月 3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国金证券为招商产业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217022）、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960）、招商招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3618）的销
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国金证券 www.gjzq.com.cn 95310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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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7月 1日（星期三）下午 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7月 1日 9:

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0年 7月 1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宁波钱湖宾馆（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沙山路 288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2 人， 代表股份 2,482,539,38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971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 2,471,967,4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63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0,571,9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20％。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8 人，代表股份 134,386,1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208％。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00�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王久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8,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94,873股。

1.02.候选人：选举王丛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3,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89,873股。

1.03.候选人：选举蓝冬海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3,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89,873股。

1.04.候选人：选举俞康麒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3,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89,873股。

1.05.候选人：选举张蔚欣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8,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94,873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2.00�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蒋岳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3,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89,873股。

2.02.候选人：选举郭站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191,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6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4,038,012股。

2.03.候选人：选举杨华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186,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5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4,033,012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3.00�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职工监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唐惠琴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048,1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3,894,872股。

3.02.候选人：选举朱科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539,387 股，同意 2,482,186,2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5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134,033,011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4.0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2,110,6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99％；反对 10,428,77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57,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397％；反对 10,428,77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5.00�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2,186,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反对 353,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033,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73％；反对 35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6.00�审议《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1,628,3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3％；反对 911,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475,1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21％；反对 9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 7.00�审议《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2,043,1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0％；反对 496,23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889,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7％；反对 496,239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9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其中议案议案 4.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和议案 7.00《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 1.00、2.00、3.00 为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监事的提案，上述各候
选人均通过表决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肖玥、陈农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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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年 7月 1日在公司 20楼会议室召开了荣安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议，会议选举徐小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石
敏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徐小峰先生、石敏波先生的简历附后。

上述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董事、监事的任期保持一致。第十一届董事会、监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监事由 2020年 7月 1

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一日

附件：
徐小峰，男，1986年 12月出生，汉族，本科，一级建造师。 现任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公

司总经理。 曾任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徐小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石敏波，男，1979年 10月出生，汉族，本科，建筑工程师，二级建造师。 现任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招采合约中心经理。 曾任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招采合约部经理等职。
石敏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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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 6月 29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 6月 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9 日 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 6月 29日下午 15:00。

2．召开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369号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岳祥训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23 人， 代表股份

120,537,5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07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人，代表股份 118,563,4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660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1,974,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41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 2,392,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497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418,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871%。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974,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410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

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七）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宋鹏先生、贺培玉先生、丁绍红女士、王忠峰先生、李建文先生、孙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宋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7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6％。
选举结果：当选。
2．选举贺培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4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3．选举丁绍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4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4．选举王忠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4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5．选举李建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4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6．选举孙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八）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江霞女士、王晓芳女士、陈颖轩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江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8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7％。

选举结果：当选。
2．选举王晓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6％。
选举结果：当选。
3．选举陈颖轩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6％。
选举结果：当选。
（九）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王腾先生、王明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赵向东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详见同日《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王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2．选举王明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8,785,574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65％；其

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64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805％。
选举结果：当选。
四、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的《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宏、陈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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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石油”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18），经事后核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部分内容需要更
正，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

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现更正为：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

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564,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32％；反对 1,97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4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43％；反对
1,9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表决通过。
以上更正不会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

不变，更正后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新后)将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及相关人员
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汽车产品

商用车

货车

重型货车 17180 7257 77894 46026 69.24% 15886 6449 73194 44821 63.30%
中型货车 3194 2081 18181 15526 17.10% 4237 2665 23198 16160 43.55%
轻型货车 41013 31350 201206 184157 9.26% 41361 30377 184997 186635 -0.88%
其中欧曼产品 13789 7439 65735 46297 41.99% 13089 6450 60703 44877 35.27%

客车
大型客车 813 225 1969 3312 -40.55% 462 221 2005 2802 -28.44%
中型客车 109 97 394 462 -14.72% 22 40 484 365 32.60%
轻型客车 3212 2553 17173 16313 5.27% 2852 2180 16229 15655 3.67%

乘用车 550 1119 3351 6465 -48.17% 558 779 3285 5424 -39.44%
合计 66071 44682 320168 272261 17.60% 65378 42711 303392 271862 11.60%

其中 新能源汽车 886 302 2679 3530 -24.11% 566 223 2894 3017 -4.08%

发动机
产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8614 19197 135346 116009 16.67% 28124 17122 137312 118217 16.15%
柴油发动机 5704 3743 22349 22235 0.51% 4866 4517 21426 22638 -5.35%
汽油发动机 590 2377 4909 22222 -77.91% 484 2256 4286 21439 -80.01%

合计 34908 25317 162604 160466 1.33% 33474 23895 163024 162294 0.45%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2.� 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均是本公司 50：50 的合资公司。3.新能源汽车包括

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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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6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以邮件及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吴玲女士召集并主持，
公司现任董事 5 名， 实际表决董事 5 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
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总裁代理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议案》

由于目前公司董事长一职暂时空缺，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稳定，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公司正式聘任董事长之前，并在相关事项履行审批程序后，代
理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代表公司签署银行贷款、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担保、日常经营相关的产品购销合同等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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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3 日起，本公司增加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苏州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

办理方式以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业务

1 007548 易方达 ESG责任投资股票型发起式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9051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A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3 009052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C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注：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7月 3日为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的认购期。

二、关于本公司在苏州农村商业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苏州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

为 100元。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
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苏州农村商
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
通常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
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
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苏州农村商业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
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
点金额的前提下，以苏州农村商业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
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
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苏州农村商业银行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777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777号
法定代表人：魏礼亚
联系人：杨晨
联系电话：0512-63969209
客户服务电话：96068（江苏省内）、400-86-96068（江苏省外）
传真：0512-63969071
网址：www.szrcb.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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